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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標評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刪除） 第二條  機關辦理採購，採最有利

標決標者，應於招標前確認其

標的屬異質之工程、財物或勞

務，不宜以本法第五十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最低

標決標方式辦理。 
前項異質之工程、財物或

勞務採購，指由不同廠商履約

結果，於技術、品質、功能、

效益或商業條款之履行等有

差異者。 

本條刪除。原條文為政府採

購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及

其施行細則第六十六條之

重複規定，且與評選無涉，

爰刪除之。 

第十五條  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

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

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價格納入評比，

以序位第一，且

經機關首長或

評選委員會過

半數之決定者

為最有利標。  
 二、價格不納入評

比，綜合考量廠

商之評比及價

格，以整體表現

經機關首長或

評選委員會過

半數決定序位

第一者為最有

利標。 
 三、依招標文件載明

之固定價格給

付，以序位第

一，且經機關首

長或評選委員

會過半數之決

定者為最有利

標。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

評比，應就各評選項目分

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

第十五條  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

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

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價格納入評比，

以序位第一，且

經機關首長或

評選委員會過

半數之決定者

為最有利標。  
 二、價格不納入評

比，綜合考量廠

商之評比及價

格，以整體表現

經機關首長或

評選委員會過

半數決定序位

第一者為最有

利標。   
 三、依招標文件載明

之固定價格給

付，以序位第

一，且經機關首

長或評選委員

會過半數之決

定者為最有利

標。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

評比，應依下列方式之一

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原條文第二項第二款規

定之作業方式，於實務

上存有一些基本結構上

之問題，可能扭曲各廠

商於各分別評分項目之

差異性。例如，屬第一

名者，其各分項之序位

可能均為第一，如就各

分項評比結果觀之，假

設有五投標廠商，形同

第一名者某一分項之分

數為第五名者之五倍，

並不合理，爰刪除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 
二、原條文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並

分列為第二項及第三

項，以玆明確。另因現

行規定並未強制規定評

選委員之評比不得列同

一序位，致實務上有將

廠商列同一序位之情形

發生，或某序位經剔除

後，致生序位認定混淆

之情。從而，有採強制

不同排序之必要。 
三、原條文第三項關於序位

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

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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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

位；且應予不同廠商不同

之序位。 
前項評選委員各評

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

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

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

最低者為序位第一。 

 一、就各評選項目分

別評分並換算

為序位，再加總

計算各廠商之

序位。 
 二、就各評選項目分

別評定廠商序

位，再將其序位

乘以各該項之

權重，加總計算

各廠商之序位。 
機關依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三款評定最有利

標，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

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

象時，其決定最有利標廠

商之方式，準用前條規定。 

處理方式，已於第十五

條之一另為規定，爰予

以刪除。 

第十五條之一  依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三款評定最

有利標，序位第一之廠

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

為決標對象時，得以下

列方式之一決定最有

利標廠商。但其綜合評

選次數已達本法第五

十六條規定之三次限

制者，逕行抽籤決定

之。 
一、對序位合計值

相同廠商再行

綜 合 評 選 一

次，以序位合計

值 最 低 者 決

標。綜合評選後

之序位合計值

仍相同者，抽籤

決定之。 
二、擇配分最高之

評選項目之得

分合計值較高

者決標。得分仍

相同者，抽籤決

定之。 
三、擇獲得評選委

 一、本條新增。 
二、原第十五條第三項關於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

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

時之處理方式，係準用

第十四條規定，惟因評

分方式與序位評比方式

之差異，於實務執行時

易衍生爭議，爰分款明

定上開情形決定最有利

標廠商之辦理方式，以

利實務執行時，有所遵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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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評定序位第

一 較 多 者 決

標；仍相同者，

抽籤決定之。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七

條採行協商措施者，

應就所有合於招標文

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分

別協商，並予參與協

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

果，就協商項目於一

定期間內修改該部分

之投標文件重行遞送

之機會。價格須依協

商項目調整者，亦同。  

前項重行遞送之

投標文件，機關應再

作綜合評選。但重行

遞送之投標文件，有

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

響之項目者，該項目

應不予評選，並以重

行遞送前之內容為

準。 

評選委員會辦理

第二次綜合評選時，

其未參與第一次綜合

評選之委員，不得參

與。第三次綜合評選

亦同。 

評選委員會辦理

第二次綜合評選，應

就廠商因協商而更改

之 項 目 重 行 評 分

（比），與其他未更改

項目之原評分（比）

結果，合併計算，以

評定最有利標。第三

次綜合評選亦同。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七

條採行協商措施者，

應就所有合於招標文

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分

別協商，並予參與協

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

果，就協商項目於一

定期間內修改該部分

之投標文件重行遞送

之機會。價格須依協

商項目調整者，亦同。  

前項重行遞送之

投標文件，機關應再

作綜合評選。但重行

遞送之投標文件，有

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

響之項目者，該項目

應不予評選，並以重

行遞送前之內容為

準。 

一、新增第三項，為考量

協商程序之實務執行

作業，評選委員會於

辦理協商後之綜合評

選時，須將未採行協

商項目之第 1 次評分

結果，及協商項目之

重行評分結果合併計

算，爰明定評選委員

會辦理第二次及第三

次綜合評選，其未參

與第一次綜合評選之

委員，不得參與，以

符實際。惟如確有參

加第一次評選委員會

議之委員無法至指定

場所出席後續會議

者，得以視訊會議方

式辦理；如有上開委

員無法出席後續會

議，而其他出席委員

人數符合「採購評選

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9 條關於人數之規定

者，亦得召開會議辦

理綜合評選。 
二、新增第四項，明定評

選委員評分（比）結

果之計算方式，以利

實務執行時有所遵

循。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